关于废止《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适应我区就业总体形势，结合政策执行情况和财力情况，决定废止《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实施意见》（怀政发〔2018〕14号）。
[bookmark: _GoBack]本通知自2024年5月31日起执行。在上述政策废止前，符合区级岗位补贴、城乡劳动力一次性安置奖励、不宜外出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申报条件且未申报的用人单位和个人，可在2024年8月31日（含）前进行申报；符合城乡劳动力自主创业奖励申报条件且未申报的用人单位，可在2024年11月30日（含）前进行申报。
